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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摘要汇编使用了《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》（《法规的判例法》）摘要中所引用的

判决书全文和脚注中所列的其他引文。这些摘要原意仅作为基本判决提要，可能不反映汇

编中表述的所有观点。建议读者查阅所列法院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全文，而不只依靠《法

规的判例法》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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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

 

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 

判例法摘要汇编* 

 

第八十三条  

买方虽然依第八十二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

代货物的权利，但是根据合同和本公约规定，他仍保有采取一切其它补

救办法的权利。 

概述 

1． 第八十三条规定，买方虽然依第八十二条规定可能丧失了宣告合同无效或要

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，但他仍保有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，无论这些补

救办法是源于合同条款，还是源于《销售公约》本身。法院判决都没有怎么注意

到第八十三条的规定。《销售公约》第五章第五节的条款（“宣告合同无效的效

果”，其中包括第八十三条，
1
被引用来支持本公约项下关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某些

广义主张。因此，法院主张，“宣告合同无效是买方的一项构成性权利，它将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五章第五节包括《销售公约》第八十一至第八十四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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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关系变成一种归还关系（《销售公约》第八十一至第八十四条）”。
2
法院在一项

判决中认定，买方不应对货物在买方宣告合同无效之后由承运人运回卖方期间所

发生的损害负责，因而主张，“《销售公约》第八十一至第八十四条的核心内容

是风险分配机制，该机制在撤销合同的框架内（归还）优先于《销售公约》第六

十六条及以下条款中所载明的关于承担风险的条款”。
3
另外，一家仲裁庭主张，

在终止合同，且依据《销售公约》第七十四条及以下条款对未能履行义务的损害

赔偿提出权利主张的情况下，则形成对损害赔偿一种统一的权利，该权利可以与

适用的国内法规定的对不履行义务的损害赔偿权利相比较，并且优先于《销售公

约》第八十一至第八十四条所规定的终止合同的后果。
4 

2． 另外，在一项判决中，法院认定买方丧失了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，因为买方

未能依据第四十七条规定确定履行义务的额外时间，并且因为买方未能按照第八

十二条的要求归还货物；法院注意到，买方仍然保有对违反合同要求损害赔偿的

权利（尽管买方没有要求这种损害赔偿），但法院没有援用第八十三条规定来支

持其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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